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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TAICHUNG 2026 台中国际艺术博览会

迈入第十四届的 ART TAICHUNG 台中国际艺术博览会，将于 2026 年迎来全新转型，告别饭店型展会

形式，于 2025 年底成立之臺中国际会展中心展出，正式升级为具国际规格的展板型艺术博览会。这不

仅是展会形式的转变，更代表着台中国际艺术博览会迈入崭新篇章，展现更完整、更专业的艺术面

貌，开启与国内外画廊、藏家及艺术爱好者深度连结的新局面。

自 2013 年创办以来，台湾画廊协会以 ART TAICHUNG 持续深耕台中艺术市场，串联城市独有的艺术

风貌与生活美学，成为中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博览会。吸引海内外优秀画廊与艺术家参展，打造稳

定而活络的艺术市场，并与在地收藏群建立紧密连结，展现台中艺术产业的强大能量。

20266年将以全新规模与空间面貌重新登场。新展会场将大幅扩充展示面积，导入国际标准展板系统与

空间设计，提升整体参观与展示体验。展会内容也将更加多元，涵盖当代艺术、现代艺术、凋塑等，

拓展艺术疆界与观众层面。

近年来，台中汇聚多座国际级美术馆建筑，由建筑大师妹岛和世设计的「臺中市立美术馆」，以及法

兰克．盖瑞（Frank Gehry）操刀的「中国医药大学美术馆」，皆以当代建筑语彙彰显城市文化气质，

使台中在台湾艺术版图中展现出独特且重要的地位。

ART TAICHUNG 2026，将不只是艺术博览会，更是台中作为艺术重镇的新标誌，让艺术从城市出发，

向世界发声。

Meet You in 
ART TA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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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国际会展中心

臺中国际会展中心 (TICEC)是全台唯一获得「鑽石级绿建筑」认证的会展中心，地理位置

优越，毗邻公路、港口及机场，与中彰投等重要工业区和各大产业聚落相邻，为产业活动

与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援。

会展中心分为「展览馆」及「会议中心」，构筑中部第一座国际级会展平台；周边涵盖水

湳转运中心、臺中绿美图及中央公园等重点建设，是举办会展、国际会议及奖励旅游的理

想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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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TAICHUNG 2026  展 区 规 划

ART TAICHUNG 2026 申请截止日期

申请截止日期：2026 年 2 月 11 日 ( 三 ) 

为兼顾展会的水平与参展效益，  ART TAICHUNG 执行委员会将依据艺术市场趋势进行展区规划，  

并同步修订参展资格。

参展画廊评选准则依据画廊申请参展时递交之：画廊基本资料、画廊近年海内外艺博会参展及画廊

展览经历、ART TAICHUNG 展出计划书及参展艺术家作品等评选 (详细之申请办法详阅第  9  页之

「ART TAICHUNG 申请资料」 )。递交申请资料并不代表获当年度  ART TAICHUNG 参展资格，需

经  ART TAICHUNG 审查委员评选，收达录取通知后方获  ART TAICHUNG 台中国际艺术博览会之

展出资格。

敬请详阅并遵守下列各项展区之申请条件及申请期限：

ART TAICHUNG 展区规划分为：

画廊展区【  Galler ies 】、公共艺术展区【City  Art  Project】

以上各展区均提供：3.6 米高展牆、基础照明灯具、基础桌椅、24 小时保全、清洁服务、参展证、

贵宾卡、开幕活动邀函、电子专刊图录、网站露出等。 5



画 廊 展 区  Galleries

申请资格：申请参展者必须拥有展览空间，成立一年以上之商业画廊。

展位规格：提供 30、42、60、72、84、108、120、156 平方米等不同尺寸。

展位价格：每平方米 USD 350 (含税)。

规划说明：1 ART TAICHUNG 2026 执行委员会将以欲申请之展位尺寸为优先考量，实际展位尺寸
  加减161平方米仍为申请尺寸范围内，实际尺寸及展出位置将视实际空间规划进行调
  整。执行委员会保留展位分配调整之权利，并拥有博览会规划的最终决定权。

 2 每一展位仅接受单一画廊申请；倘两间以上画廊共同申请，或任何只从事艺术品经销
  之个人或单位均不符合申请条件，将不予以受理。

 3 申请 108 平方米以上之展位画廊，须经过审查委员审查展出计划，通过后方可以申请
  坪数之尺寸参展。

 4 为维护展出品质，依照不同展位尺寸设有参展艺术家人数上限。30 平方米至多展出 5
  位艺术家；42 平方米至多展出 8 位艺术家； 60 平方米至多展出 10 位艺术家； 72 平
  方米至多展出 11 位艺术家； 84 平方米至多展出 12 位艺术家； 108 平方米至多展出 
  14 位艺术家；120 平方米至多展出 17 位艺术家；156 平方米至多展出 20 位艺术家。

 5 为 使 展 会 顺 利 进 行 ， 申 请 成 功 之 画 廊 ， 应 于 入 选 通 知 收 达 后 两 週 内 缴 清 第 一 期 款
  USD13,0001(含税 )，方正式完成参展程序，如未完成缴费或其他应配合事项，ART 
  TAICHUNG1执行委员会得取消入选资格；如参展单位非因可归责于画廊协会之因素
  而退展，参展费用恕不退还亦不得转让。

 

 ※ 此区採线上系统申请 https://pse.is/4l5k8e

  申请截止日期：2026 年 2 月 11 日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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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资格：ART TAICHUNG 2026 获选参展资格之画廊。

展位规格：此展区可依照作品需求规画空间大小，作品尺寸含展台高度需低于 5.7 米以内，作品含展台至

 多 36 平方米以内方得申请。

规划说明：1 若有展台，需与作品一同提报，并提供展台规格及图示；展出作品需与送件资料相符，现场

  不得另行增减规格及形式。

 2 欲申请此展区者，须申请艺廊集锦展区(42 方米(含)以上入选画廊)并获取入选资格，单一申请
  此展区者恕不受理。执行委员会依作品规模及形式决定展出空间，主办单位保有对展区规划
  内容之最终决定权。

 3 为 确 保 入 选 者 恪 守 参 展 承 诺 ， 入 选 者 一 旦 获 选 展 出 ， 应 签 署 保 证 展 出 协 定 ， 同 时 须 缴 交
  USD 3,000 的保证金。该保证金将在展览结束后若无违规事项则全数无息退还。

 4 此区不收展位费。展商需自行负担包含运输、展牆、灯具等设备费用等衍生费用。

 

 ※ 申请方式及日期待入选展商名单确认后另行通知。

公 共 艺 术 计 划  City Art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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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1  所有资料皆须于 2026 年 2 月 11 日 ( 三 ) 前于线上报名系统提交。

 2  ART TAICHUNG 2026 执行委员会有权决定申请者之参展资格，敬请留意 2026 年 2 月

  11 日 ( 三 ) 后提出的申请恕不受理。

 3  申请 ART TAICHUNG 2026 需缴交报名费 USD 200 元，经审核通过者，报名费可折抵展 
  位费用；审核未通过者，恕不退还报名费。

 4  申请共分为两个阶段，详细流程如下：

【第一阶段：申请与缴交报名费，请于 2026 年 2 月 11 日 ( 三 ) 前完成。】

一、递交申请文件
 ART TAICHUNG 採线上申请，截止日前可至艺博会官方网站 (art-taipei.com) 填写申请资料，受理
 截止日期为 2026 年 2 月 11 日 ( 三 )。若有相关申请问题，请联繫 ART TAICHUNG 2026 执行委员
 会：taichung@art-taipei.com。

二、缴交报名费
 报名费为 USD 200。申请者须于线上申请时同步完成线上刷信用卡之步骤，缴交报名费后报名程序
 始得完成。申请经审核通过者，报名费可折抵展位费用；审核未通过者，恕不退还报名费。

三、申请确认
 完成线上申请资料填写及缴交报名费后，系统将显示「付款成功，报名已完成」；若未显示上述资
 讯，表示报名未完成，请直接与我们联繫，以确保完成申请程序；未缴交报名费者，大会将不受理
 其申请。

【第二阶段：入选通知及专刊宣传资料缴交】

一、申请获准通知
 ART TAICHUNG 执行委员会将举办评选会议，审慎评估参展画廊所提供之展出计画书，并保留最
 终调整之权力，审核结果将以电子邮件通知；确认申请获准后执行委员会将寄发请款单据，请依照
 请款单据及付款时间表，于入选通知后两週内，完成第一期款 USD 3,000 汇款手续。

二、专刊宣传资料缴交
 获入选之画廊请按 Word 附件提交，详实填写「专刊宣传资料」，以利大会宣传作业进行。

三、展位分配及尾款支付
 展位分配将依据 ART TAICHUNG 执行委员会议定之办法执行并将寄发请款单据，请按规定时间支
 付尾款金额。

ART TAICHUNG 2026  申 请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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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TAICHUNG 2026  申 请 资 料

繁体中文简章仅供台湾画廊参考，任何非台湾画廊请以简体中文、英文简章版内容为主。

【公共艺术】展区，採邮件附件形式，参与审核需获【画廊展区】参展资格。

所有申请资料须检附中英文版本，敬请留意线上申请时程， 2026 年 2 月 11 日 (三) 截止。请确保缴交资
料之真实、准确及完整，截止时间后提出之申请恕不受理， E-mail 或传真等其他方式申请亦不予受理。
申请相关事宜如需协助，请提前来电或 E-mail 与执行委员会办公室联繫。

提醒您，提交申请资料后即表示参展画廊同意 ART TAICHUNG 2026 台中国际艺术博览会参展合约条款，
详细条款内容请详阅第 11 页之「ART TAICHUNG 2026 展览规范」。

一、画廊帐号註册（每间画廊仅限申请一个帐号） 

 1 画廊基本资料
 2 画廊简介
 3 画廊代理艺术家
 4 画廊实景照
 * 请详填上述资料，有助于评审了解画廊资历及型态，以利参展资格审核
 * 曾于本系统报名註册之画廊，可沿用原帐号及密码，如此可免再次填写基本资料，直接进入报名
  系统
 * 若 贵画廊已有报名资料，敬请留意更新基本资讯(例：地址、电话、Email 等联繫方式)以避免资
  料误植
 * 请注意本会发票一律採 Email 寄送，请将您的发票地址更改为 Email 

二、填写 ART TAICHUNG 2026 申请资料

 1 申请展区选择
 2 近三年艺术博览会参展经历及艺博会展位实景 ( 图片至少三张 )
 3 近三年画廊展览经历
 4 ART TAICHUNG 申请计划书
 5 ART TAICHUNG 参展艺术家及作品
 6 其他补充资料

三、付款

 1 申请获准参展画廊，请依照本简章之规范及期限缴交所有款项，以确保其参展权益及资格
 2 未能依照付款时程缴费者，主办单位有权不予受理其申请，并取消其参展资格，且得以重新分配
  其展位予其他获准参展单位
 3 付款后，方完成报名流程

四、专刊宣传资料表（入选通知后，方进行此步骤） 

 1 数位宣传图片及说明（至少两张 300dpi 高解析度图档） 
 2 参展作品相关资讯
  a. 作品说明与推荐原因
  b. 艺术家相关资讯暨简介
  c. 展出艺术家及展出作品宣传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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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主动退展概不退费

2 跨行汇款、刷卡，手续费须由画廊支付，任何差额将并入下笔费用请款，付费后请通知本会并检附付
 款凭据

3 美金汇款如下：（跨行汇款，手续费请自付）

 Bank Name: Bank of Taiwan

 Branch: Chunglun Branch

 Bank Address: 2F., No.188, Sec. 5, Nanjing E. Rd., S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5, Taiwan (R.O.C.).

 Recipient: Taiwan Art Gallery Association

 Account Number: 110-007756084

 SWIFT Code: BKTWTWTP110

※请附加银行往来费用，并传真或 email 汇款证明书

4 信用卡刷卡支付如下：若欲以信用卡支付，请联系执行委员会提供信用卡刷卡单。刷卡服务所衍生之
 手续费 3.2%，须由参展者支付，且本服务所收之支付款款项均以新台币结付。

ART TAICHUNG 2026  缴 费 时 程

1 0

画廊集锦展区规划

一般
2026/01/01 (四) 后

早鸟
2025/12/31 (三) 前

每平方米
USD 350

30, 42, 60, 72, 
84, 108, 120, 156

每平方米
USD 335

平方米

价 格
(含税)

2025/12/31 (三)前
30% 订金

入选通知后两週内
USD 3,000

线上申请，同时
完成线上刷信用
卡缴交报名费。

于展位确认后
两週内

2026/4/30 (四) 前

缴款方式

报名费
USD 200

设备暨服务
需求款项

展位费用
尾款

第一期款
1 支票
2 银行汇款
3 转帐付款

报名费
(含税)

*早鸟资格认定以 2025/12/31(三) 前完成缴交 30% 订金。



一、参展申请

 1  主办单位  ART TAICHUNG 2026 执行委员会将召集审查委员会议针对参展者提出之内容进行审核，并保
  有最终决定参展资格之权利。
 2  申请者应确保其递交资料之真实、准确及完整，通过评选之参展内容，参展者未经主办单位同意不得任
  意更换，申请书与实际展出内容不符者，经主办单位审查后，将列为次年评审评分参考。
 3  递交参展申请书并不代表获得参展许可，主办单位保有其参展资格的最终决定权。
 4  若参展者未能遵守本规范，主办单位有权取消其参展资格。

二、参展许可条件

 1  申请者于  ART TAICHUNG 线上申请系统完成申请资料递交后，将视为参展单位与其员工已接受本规范约
  束。本规范始得对申请展商与  ART TAICHUNG 执行委员会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
 2  参展单位同意其个人或公司之资料提供  ART TAICHUNG 执行委员会运用于展览相关之服务与运作。

三、参展先决条件

 1  ART TAICHUNG 执行委员会举办之审查会议具有对展览内容的最终决定权，审查委员无义务说明未获核
  准之原因。
 2  通过评选之参展单位仅得展出申请时所递交的艺术家及其作品，主办单位保有对未经审查的展出内容进
  行移除之权利，且相关衍生费用须由参展单位支付。
 3  违反此规范之参展单位，主办单位有权不受理次两年之参展申请。

四、展商审查注意事项

 1  审查通过后，展商若有艺术家名单变更需求，须支付二次审查费用  USD 270 元。
 2  在非  ART TAICHUNG 执委会决议之特别因素影响情况下，展商不得任意变更已通过审查之艺术家数量，
  二次审查变更艺术家人数也不得超过原审查通过的数量，扩大展位则不额外收取二次审查费用。
 3  为避免与原递交之展览计画差异过大，依照不同展位尺寸设有替换参展艺术家人数上限，可异动人数为
  参展艺术家人数上限  20%。
 4  若原审查通过为单一艺术家个展，申请二次审查仅接受新增艺术家。
 5  现场展出的艺术家及作品需与最终审查结果相符，如有不合规的情况，大会将予以扣分，并影响次年申
  请资格。
 6  为维护展出品质，依照不同展位尺寸设有参展艺术家人数上限。
  30 平方米至多展出  5  位艺术家；  
  42 平方米至多展出  8  位艺术家；  
  60 平方米至多展出  10 位艺术家；  
  72 平方米至多展出  11 位艺术家；  
  84 平方米至多展出  12 位艺术家；  
  108 平方米至多展出  14 位艺术家；  
  120 平方米至多展出  17 位艺术家；  
  156 平方米至多展出  20 位艺术家。
 7  现场展出的艺术家名单及数量需与最终评审结果相符。大会将组成现场审查小组逐项核对，如有不合上
  述规范的情况，大会将予以扣分，并强制改善。若有不配合之情事，将影响次年申请资格。

五、展位安排

 1  ART TAICHUNG 执行委员会将就通过评选的申请展商进行展位安排。
 2  展位安排主要考量博览会展场的整体规划，执行委员会将以参展者所提出之展出主题及其艺廊类型作为
  展位安排之主要依据。
 3  主办单位对参展者的展出位置及周围环境之衍生结果无须负责。

ART TAICHUNG 2026  展 览 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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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运输

 1  参展单位请自行办理展品进出口台湾之通关等手续，若展品于展览期间售出，展商需针对售出展品缴纳
  台湾销售营业税及所得税。
 2  ART TAICHUNG 执行委员会于官方网站公告佈卸展服务中心的运输合作厂商，敬请参展单位迳自联繫。

七、参展单位之退展

 1  若参展者因不可抗拒之理由退出展览，主办单位之退费标准为：  
  接获参展资格通知后退展者，恕不退还任何款项，  且主办单位有权不受理次两年之参展申请。
 2  若于入选通知后两周内未缴交第一期款  USD 3,000 元整，视同放弃参展资格。
 3  未能遵照付款时程缴付参展相关费用，主办单位有权取消其参展资格，并得以重新分配其展位予其他获
  准参展单位，参展资格遭取消之展商不得异议，不退还已支付之相关款项。

八、法律条例、技术规定

 1  参展单位有责任配合警方管制、卫生管制及其他法律规范。
 2  参展单位应随时遵守所有的参展规范，尤其是展位工程设计及安全原则。
 3  展位内临柱展商须知 :  因柱内均含电源箱、灭火器、消防栓与空气品质侦测器配置，主办单位将依臺中国
  际会展中心展览场装潢作业规定施以夹板包柱美化处理，建议仅可悬挂  3-5 公斤或未裱框之画布作品为
  宜，并于展期间配合馆方进行开关作业或硬体维护使用。

九、佈卸展

 1  佈卸展时程将于参展手册上公佈。
 2  参展单位不得于展览结束前撤场。
 3  参展单位应于规定时间内完成卸展。
 4  参展单位未能于时间内完成卸展，主办单位有权进行撤场、移除参展单位物品，且参展单位须负担其费
  用。

十、展位设计

 1  展位尺寸的配置、安排、规划与开启面向均以执行委员会公佈的平面配置图为准。
 2  参展单位之展位将由主办单位指定厂商进行工程施作。
 3  展位设计须符合展场安全规定并与大会整体形象一致。
 4  参展单位需于申请时，依照展出计画提交展位设计图作为审议委员评审之依据。展位设计应符合展会整
  体规划与安全规范，并展现画廊的策展理念与特色。
 5  主办单位有权进行调整、禁止、拆除结构不当或不符展会形象之设计以及任何牵涉到公共安全疑虑之施
  作。
 6  会场灯具、硬体的配置数量与使用规范，以执行委员会展位设计图之公佈讯息为准。

十一、清洁

 1  主办单位只提供公共空间  (  含走道  )  之清洁，参展单位有责任确保其展位之整洁。
 2  展览期间之清洁工作应于每天展览开放前完成。
 
十二、安全

 1  主办单位将提供展览会场公共空间之保全警卫服务，然而参展单位必须自行承担其展位损害的风险主办
  单位和其他工作人员并不对参展单位之展品、设备之损害负责，参展单位应自行投保以承担任何损害之
  风险。
 2  在展览期间，未得主办单位许可，参展单位不得自行移除任何物品。
 3  为 维 护 展 览 安 全 与 秩 序 ， 欲 将 展 品 携 出 展 场 者 ， 请 先 持 参 展 证 至 大 会 服 务 台 填 妥 主 办 单 位 开 立 之 放 行
  条，需经主办单位审核后始得放行。
 4  佈展及展览期间，参展单位之工作人员须凭卸佈展证或参展证进场。
 5  参展单位如有任何影响博览会运作、危及博览会展场及参观民众安全之行为，主办单位有权取消其参展
  资格或移除参展单位物品，不退还任何款项，参展单位并须负担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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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保险

 1  参展单位须自行投保及负担展览期间所有展品及设备之损害与遗失保险，内容包含火灾、偷窃、抢劫、
  损害、水损、运输过程中造成之损害等之足额保险，期程需涵盖展品进入展场后搬运、公开展览与佈卸
  展期间。
 2  主办单位与主办方工作人员不对展商及其相关人员之伤害和参展单位之展品等之损害负责。

十四、展位使用

 1  因应展场投射光源的视觉呈现与用电安全考量，主办单位严禁参展单位自行携带灯具安装，并有权要求
  违规者拆除，同时于现场审查中予以扣分，此审查成绩将影响来年参展资格，敬请务必遵守规范。
 2  参展单位须全程参与展览，并于展览期间安排人员于其展位顾展。
 3  参展单位仅得使用所分配展位，未经主办单位许可，不得使用任何其他空间。
 4  参展单位不得分租申请展位或者与任一参展单位分享同一个展位，或将展位转租给其他参展单位
  (部份或全部 )  。违反此规范之参展单位，主办单位有权依现场审查条例执行。
 5  参展单位应遵照参展手册并遵从主办单位及其合作厂商之指示佈卸展。
 6  展览前，展出位置及展场设计均有变动之可能，主办单位基于维护整体展场之良善规划有权重新安排展
  出位置；若有必要修改展位大小，主办单位将按照增修比例增减，展商不得异议。
 7  参展单位须遵照主办单位的要求撤场，包含特殊状况撤场以及于展览结束后撤场，若未按照规定执行，
  参展单位应赔偿主办单位因此造成的任何损失及花费。

十五、参展单位义务

 1  为保持良善的观展品质，参展单位请勿于展位内用餐饮食，展区内均设有展商休息室，敬请妥善利用。
 2  展览期间，参展单位应随时遵守所有的参展规范，包含租用展场的规范条例与执委会公佈之展商参展须
  知与参展手册。
 3  参展单位须监督其员工、受邀贵宾以及合作单位如运输厂商、佈展公司等共同遵照  2026 台中国际艺术
  博览会展览规范，若发生任何损害主办单位之行为或事件，参展单位须负担所造成之损失毁坏而产生之
  费用与责任。

十六、不可抗拒外力之处理

 1  如 发 生 不 可 抗 拒 之 外 力 ， 如 天 灾 、 疫 情 或 政 经 因 素 ， 严 重 影 响 展 览 之 正 常 作 业 ， 主 办 单 位 有 权 决 定 延
  期、缩短或取消展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参展单位不得要求退费或其他赔偿。若因政府防疫措施实施
  边境管制或其它防疫要求，致使展会无法办理，主办单位将全数退还参展单位之参展费用。
 2  展期防疫措施相关规定，依据臺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及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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